
- 1 -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文件

长民发〔2024〕15 号

对长宁区第十七届五次人民代表大会

第 07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：沈 昕

潘志歌、任有为代表：

您二位提出的《关于合理规划，持续完善老年人助餐服务网

络的建议》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长宁区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，已进入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，

截至 2022 年底，全区户籍老年人口 23.11 万人，占户籍人口的

40.2%，高于全市平均水平。为积极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实际，区

民政局依托第二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优秀地区和全国

首批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基地建设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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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理念，通过助餐设施布局、政策支持、模式创新等，持续优

化为老助餐服务“一张网”，积极探索构建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

“国际精品城区”相适应的大城养老“长宁样本”，提升社区老

年人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和安全感。

一、完善社区食堂服务设施布局

积极构建五圈合一的“社区养老 15 分钟生活服务圈”，目

前，全区共建有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114 家；其中，社区长者

食堂 18 家，助餐点 85 家，长者餐桌 11 家；近年来，为更好地

落实好相关工作要求，有效对接社区老年人及辖区内工作的商务

人士用餐服务的需求，扩大街道为老服务能级，各街镇以“优质+

均衡”为目标，优化为老服务设施布局，利用网格管理积极推进

社区食堂点位建设，在行政资源方面，根据社区老年人需求，协

调区域内各政府部门的行政资源，按照便利的原则分别在居民区、

网格和综合为老中心建立了多形态助餐服务点位，促进职能部门

合作与资源共享，给社区居民和在辖区工作的商务人士提供可点、

可选、可堂食、可配送的社区助餐服务。

二、健全社区为老助餐政策支撑

2019 年以来，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制定《关

于提升长宁区老年助餐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，鼓励社会

餐饮企业加盟“长者餐桌”，分时段、分区域设置长者就餐专区，

并对经认定的长者餐桌参与企业给予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，引入

各类商业便民服务资源，发挥市场服务主体的积极性，发展各类

社区共建单位，提供质优价廉的供应主体，提高服务供给效率，

助推社会化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供给，优化家门口助餐服务点布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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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社区老年人享有更便捷、更多元的助餐服务。针对社区服务工

作人员的短缺方面，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；政府提供补贴政策

来培训和招聘工作人员，倡导社会人员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，增

强年轻人增强敬老养老意识。

三、优化社区为老助餐多元供给

为了鼓励发展社会化为老助餐服务，长宁区推动全区所有公

办及 60%的民办养老机构向社区提供助餐、助浴等延伸服务，支

持“物业服务+养老服务”模式，扩大社会化为老助餐供给。各助

餐点根据老年人的实际，合理确定老年餐价格，部分街镇的社区

长者食堂还提供晚餐、应季时令菜品、年夜饭和年货预订等特色

服务，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助餐需求。目前，全区助餐服务场所

日均供餐客数约 1.1 万客，供餐能力达 1.8 万客，占全区 65 岁

以上户籍老人数的 6.25%，高于全市 5%的标准。

四、推动社区为老助餐便捷可及

长宁区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参与送餐服务，各街镇依托助餐单

位、专业配送公司、社区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到

家服务，部分社区长者食堂利用信息化手段，进行刷脸支付餐费。

区民政局会同市老年基金会区代表处为各街镇统一配置老年送餐

车，加强统一管理，提高送餐效率。同时与上海银联商务有限公

司合作搭建社区为老助餐场所敬老卡结算服务系统，2023 年全区

老年人在助餐点刷敬老卡共计136135笔，享受助餐补贴达136500

元，进一步提升助餐服务补贴发放的精准性和安全性，让助餐补

贴政策惠及更多老年人。

五、扩大社区为老助餐服务知晓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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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部分老人对社区为老服务设施了解不够，我们加大服务

力度，扩大服务内容；加强宣传力度，提高服务效率。一方面要

求社区工作人员根据不同老人的需求开展社区讲解、宣传为老助

餐场所，努力提高社区老人的参与性、提高社区为老助餐设施的

社区知晓率。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加强对社区为老助餐服务实施的

新举措、新进展、新典型等宣传报道，不断扩大社区为老助餐服

务的社会影响，逐步改变老年人观念和方式，让更多的老年人能

够享受为老助餐服务，从而提高助餐服务工作覆盖面。

感谢您二位对为老助餐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们将充分借鉴

意见建议，持续提升社区为老助餐的服务能级，让老年人享有更

高品质的养老服务。

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

2024 年 4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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